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解桂福担任天马集团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解桂福持有天马集团

２２％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解桂福除持有天马集团

２２％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２．２１％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二）雷建平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雷建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５５１２１７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雪洞巷大楼

３

幢乙单元

２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雷建平担任天马集团副董事长。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雷建平持有天马集团

８％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雷建平除持有天马集团

８％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２．２１％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三）敖文亮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敖文亮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６０６０８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建材宿舍

１２

幢甲单元

４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敖文亮担任天马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担任天马集团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海克

莱副董事长。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敖文亮持有天马集团

８％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敖文亮除持有天马集团

８％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１．７７％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四）史建军

１

、基本情况

姓名：史建军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７０１００９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润德半岛

１６

幢丙单元

３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史建军担任天马集团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天马集团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史建军持有天马

集团

６．１９％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史建军除持有天马集团

６．１９％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１．７７％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五）潘齐华

１

、基本情况

姓名：潘齐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５２１０３０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建材宿舍

１０

幢丙单元

３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潘齐华担任天马集团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潘齐华持有天马集团

３％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潘齐华除持有天马集团

３％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１０．３８％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六）马伯安

１

、基本情况

姓名：马伯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５６１１２０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清潭新村

１７２

幢丁单元

４０２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马伯安担任天马集团财务总监。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马伯安持有天马集团

１．５７６％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马伯安除持有天马集团

１．５７６％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１１．７％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

股权。

（七）宣维栋

１

、基本情况

姓名：宣维栋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６８１０３０ＸＸＸＸ

家庭住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机械新村

７２

幢乙单元

３０１

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宣维栋担任天马集团副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宣维栋持有天马集团

０．６２７％

股权。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宣维栋除持有天马集团

０．６２７％

股权外，还持有天辉复合

０．２２％

股权；除此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

股权。

三、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１

、天辉复合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齐华

注册地址：常州市常澄路

１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１０４６６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批发，定型包装食品、冷饮的零售；一般经营项目：玻璃纤维、化工原料、玻璃纤维制品、玻璃钢制

品、纺织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百货、劳保用品的销售。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王常义等

１１

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共同出资

４００

万元设立天辉复合。 设立时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王常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２

解桂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货币资金

３

雷建平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货币资金

４

刘晔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货币资金

５

唐徐汇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货币资金

６

敖文亮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货币资金

７

方文叶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货币资金

８

史建军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货币资金

９

潘齐华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

陈永昌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货币资金

１１

段惠忠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货币资金

合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常州市汇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汇会验（

２００１

）内

２８０

号验证所有出资到位。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天辉复合在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

册号为

３２０４０７２１００３１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天辉复合股东会决议通过，注册资本由原来

４００

万元增至

６００

万元，增加马伯安、陆国华、尤志清、万文增四名股

东，并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五金百货劳护用品、各类定型包装食品、冷饮销售、废旧物资的回收销售等。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和出资比例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王常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货币资金

２

解桂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３

雷建平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４

刘晔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５

唐徐汇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６

敖文亮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７

方文叶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８

史建军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９

潘齐华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货币资金

１０

陈永昌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１

段惠忠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２

马伯安

０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货币资金

１３

陆国华

０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货币资金

１４

尤志清

０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货币资金

１５

万文增

０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货币资金

合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常州天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常天元验（

２００４

）

０３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到位。 天辉复合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在

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王常义将其持有的天辉复合所有股权计

５０

万元出资转让给股东马伯安；唐徐汇因退休将其持有天辉复合所有股权计

８２

万元

出资转让给股东潘齐华。本次转让各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常州天辉股东会决议通过，于当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前后天辉复合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王常义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０ ０．００％

２

解桂福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３

雷建平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４

刘晔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５

唐徐汇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０ ０．００％

６

敖文亮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７

方文叶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８

史建军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９

潘齐华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０

陈永昌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１

段惠忠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２

马伯安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７８０

，

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

陆国华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２８０

，

０００ ４．６７％

１４

尤志清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１５

万文增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７％

合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辉复合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３

、主要业务情况

天辉复合主要业务为玻纤及玻璃钢残次品处理以及少量化工原材料的销售，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辉复合持有华碧宝

４０％

的股权。

４

、主要财务指标

天辉复合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合并报表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８０６．８２ ８７８．５０ ８４３．０８

股东权益

８５３．１１ ８６７．３３ ８６２．５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６０％ ９．４９％ ８．９４％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５．０４ ４５５．０７ １

，

０４６．４７

净利润

５６．２７ ８２．３１ ７７．０９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５

、天辉复合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工商资料显示的天辉复合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类型 股东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潘齐华 境内中国公民

１３２ ２２．００％

２

刘晔 境内中国公民

８２ １３．６７％

３

陈永昌 境内中国公民

８２ １３．６７％

４

段惠忠 境内中国公民

８２ １３．６７％

５

马伯安 境内中国公民

７８ １３．００％

６

史建军 境内中国公民

３０ ５．００％

７

陆国华 境内中国公民

２８ ４．６７％

８

尤志清 境内中国公民

２５ ４．１７％

９

万文增 境内中国公民

２５ ４．１７％

１０

解桂福 境内中国公民

１０ １．６７％

１１

雷建平 境内中国公民

１０ １．６７％

１２

敖文亮 境内中国公民

８ １．３３％

１３

方文叶 境内中国公民

８ １．３３％

合计 ———

６００ １００％

经核查，上述股东存在委托持股的行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辉复合实际股东共计

１０４

名自然人，主要由天马集团的高管和员工以及

华碧宝的高管和员工组成。 天辉复合的实际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比例 股东姓名 出资比例 股东姓名 出资比例 股东姓名 出资比例

郑汝俊

０．２２％

尤志清

０．８８％

何建良

０．２２％

唐兴中

０．４４％

李元庆

０．４４％

沈春妹

０．２２％

冯荣荣

０．４４％

黄 尉

０．２２％

朱惠珍

０．６６％

吴勤芳

０．６６％

万金根

０．２２％

周 红

０．２２％

万瑞芳

０．２２％

严龙兴

０．４４％

蒋 卫

０．２２％

张文伟

０．２２％

段惠忠

１．３２％

王艳萍

０．２２％

徐培大

０．２２％

刘涵超

０．２２％

井建楠

０．２２％

张红卫

０．２２％

史建军

１．７７％

周伯铭

０．２２％

刘秋萍

０．２２％

白春华

０．２２％

朱智华

０．６６％

谢泽新

０．２２％

许兰红

０．２２％

徐菊清

０．２２％

陈永昌

１．７７％

严瑞琳

０．２２％

戚小明

０．２２％

黄冰一

０．４４％

张星辉

０．２２％

叶敏敏

０．２２％

薛玉成

０．２２％

潘齐华

１０．３８％

马伯安

１１．７０％

周元才

０．４４％

王春萍

０．２２％

杨建萍

０．６６％

唐晋芬

０．２２％

方文叶

１．１０％

王维东

０．２２％

万文增

０．２２％

祝小冬

０．２２％

顾炳兴

０．２２％

杨大弟

０．２２％

雷建平

２．２１％

冯国忠

０．６６％

汪日午

０．２２％

陆国华

０．８８％

陈文梅

０．４４％

吴炳林

０．２２％

程胜平

０．４４％

解桂福

２．２１％

潘荣庆

０．２２％

潘荣庆

０．２２％

陈朝安

０．２２％

仇小伟

０．２２％

黄 敏

０．４４％

毛 星

０．４４％

杨志琴

１．５５％

宣维栋

０．２２％

李玉婷

０．４４％

朱 雅

０．２２％

黄坚

０．４４％

卞祖斌

０．４４％

谢舟萍

０．４４％

范士洪

０．２２％

董建平

０．２２％

张世林

０．２２％

翁海宁

０．６６％

余丽华

０．２２％

居 云

０．２２％

于惠敏

０．２２％

苏龙泉

０．２２％

王殿文

０．２２％

唐徐汇

３．９７％

上官明珠

０．４４％

徐 伟

１．７７％

何建芳

０．４４％

刘 晔

７．９５％

陆建春

０．２２％

赵宁

１．７７％

缪彦琛

３．９７％

庄国华

３．９７％

胡伟鸿

０．６６％

贺 明

２．２１％

秦冠文

１．７７％

李 忠

０．２２％

史光荣

０．４４％

韦健云

５．７４％

唐杏桃

１．１０％

许 颖

０．２２％

黄志良

０．２２％

杨 琪

２．２１％

刘亚

０．２２％

沈仲飞

０．２２％

屠 谷

０．４４％

吴风波

１．１０％

杨建新

０．４４％

高志坚

０．２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天辉复合召开股东会，参会人员包括上述

１０４

名自然人股东，决议通过将天辉复合所持

４０％

的华碧宝股权转让给九鼎

新材，并在股权交割后将天辉复合注销。

６

、天辉复合对外投资情况

天辉复合除持有华碧宝

４０％

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四、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常塑集团、宝鼎投资、明珠投资、解桂福、雷建平、敖文亮、史建军、潘齐华、马伯安、宣维栋以及现金购买

资产的交易对方天辉复合，与九鼎新材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六、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未受过相关处罚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均能遵纪守法，未曾因违法、违规等行为遭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或刑事处罚，亦不存在重大民事仲裁和诉讼的情形。

第四章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发行股份购买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以及现金购买华碧宝

４０％

股权。 由于天马集团已持有华碧宝

３５％

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华碧宝将成为本公司控股

７５％

的子公司，天马集团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１８５．６５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解桂福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１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１３７１６６３２７

经济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公司和本公司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和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制品，玻璃钢制品，脲醛树脂、

聚醋酸乙烯乳液、土工格栅制造；技术培训及咨询服务；厂区内公共设施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成员企业的污水处理及服务。

（二）历史沿革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国营常州建材二五三厂，经建工部（

６０

）建新办字第

８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１

日设立，隶属于国家建工部，

为部直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从事玻璃纤维纱、布的生产。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改为隶属省建材工业局，由常州机械工业局代管；

１９８６

年调整为常

州市市属国有企业，由常州化工局管理。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根据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州市计划委员会、常州市经济委员会常体改发［

１９９３

］

４６

号的《关于同意组建“天马集团

（常州）公司”的批复》，组建“天马集团（常州）公司”，并于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注册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１３７１６６３２－７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天马集团隶属常塑集团，由常塑集团代市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天马集团四次变更经营范围，分别增加进出口经营权，聚醋酸乙烯乳液、不饱和聚酯树

脂，玻璃钢制品，土工格栅等经营范围，并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天马集团进行国企改制并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常州市企业改革和脱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改革办［

２００３

］

８

号《关于同

意天马集团公司实施改制的批复》，企业改制后，名称为“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１８５．６５

万元，其中常州塑料集团公司出资

６３７．１３

万元，占

２０％

；其他自然人出资

２５４８．５２

万元，占

８０％

。 原天马集团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改制后企业承担，全部职工（含离退休职工）由改制

后企业接收并妥善安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天马集团领取注册号为

３２０４００２１０２２４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改制前后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变更设立前 变更设立后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１

常塑集团（国有股）

９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

，

３７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

解桂福

７

，

００８

，

４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３

雷建平

２

，

５４８

，

５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４

敖文亮

２

，

５４８

，

５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５

史建军

１

，

９１１

，

３９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

王常义

９５５

，

６９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７

潘齐华

９５５

，

６９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８

马伯安

５０１

，

９５０．００ １．５７６％

９

秦录平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２％

１０

郑汝俊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２％

１１

唐兴中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２％

１２

傅新民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３

谢泽新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４

钱卫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５

袁宁宏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６

祝晓东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７

朱荣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８

仇小伟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９

宣维栋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０

卞祖斌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１

陆国华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２

苏加华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３

许兰红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４

万瑞芳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５

朱文元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６

郑其沂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７

杨大弟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８

张勇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２９

梅锦波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０

尤志清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１

钱力平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２

陈亚平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３

居云龙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４

陈翠如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５

王建新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６

虞建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７

刘涵超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８

黄子伟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３９

朱小琰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８％

４０

黄冰一

４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７％

４１

陈文梅

４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７％

４２

周旭东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５％

４３

季成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５％

４４

贾春林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５％

４５

严龙兴

４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１％

４６

杨令

４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１％

合计

９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１

，

８５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公司改制设立时，由于股东人数超过了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人的限制，存在部分委托持股的行为。 上述

４６

名股东中黄冰一、陈文梅、周旭东、

贾春林、季成、严龙兴、杨令

７

人受托代持股份，实际股东共计

７６

人，其中自然人

７５

人。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１

代持人 黄冰一（名义持股

４４．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杨伟峰（

６

万元）、翁海宁（

６

万元）、朱明春（

６

万元）、万金根（

６

万元）、何建芳（

６

万

元）、魏科金（

４

万元）

２

代持人 陈文梅（名义持股

４４．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张从勇（

１０

万元）、李元庆（

６

万元）、王维东（

６

万元）、段惠忠（

６

万元）、尹洪生（

６

万

元）

３

代持人 周旭东（名义持股

２８．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庄立新（

６

万元）、肖建伟（

６

万元）、刘道基（

６

万元）

４

代持人 贾春林（名义持股

２８．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张为骅（

６

万元）、伍建东（

６

万元）、陈志刚（

６

万元）

５

代持人 季成（名义持股

２８．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薛仲明（

６

万元）、龚晓君（

６

万元）、陈万猛（

６

万元）

６

代持人 严龙兴（名义持股

４０．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杨连生（

６

万元）、王叔范（

６

万元）、陈波（

６

万元）、范军（

６

万元）、彭华新（

６

万元）

７

代持人 杨令（名义持股

４０．５

万元，实际持股

１０．５

万元）

被代持人 朱忠裕（

６

万元）、曹鑫（

６

万元）、王建中（

６

万元）、刘捍东（

６

万元）、刘臣柱（

６

万元）

自天马集团改制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前，被代持人内部仅发生一次股权转让，为范军将其所持全部股份转让给史建军。 因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宝

鼎投资和明珠投资两家持股公司设立前，天马集团实际股东为

７５

人，其中自然人

７４

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天马集团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常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开始新厂搬迁，由原址常州市天宁区常澄路

１

号迁至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因搬迁实际所得总补偿金额为

２３

，

７００

万元，扣除搬迁损失

５

，

６４８．８

万元，差额增加资本公积

１８

，

０５１．２

万元。 天马集团净资产因此大幅增加，由

２００８

年底的

１．４７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底的

３．２３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天马集团原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２１０２２４５

变更为

３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１９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为了规范天马集团股东代持股行为，除本次发行对象的

７

名自然人外，其他

６７

名自然人分别将其出资转让给宝鼎投资和明珠

投资两家持股公司。 股东具体分布情况详见“第二章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宝鼎投资及明珠投资的股东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后，天马集团股东的代持股行为终止，原股东通过宝鼎投资及明珠投资间接持有的天马集团的股权比例与原直接持有的

比例相等。 此次股权转让后，天马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股东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常塑集团 国有法人股

６３７．１３ ２０．００％

宝鼎投资 一般法人股

７２５．５７ ２２．７８％

明珠投资 一般法人股

２４９．５０ ７．８３％

解桂福 自然人股

７００．８４ ２２．００％

雷建平 自然人股

２５４．８５ ８．００％

敖文亮 自然人股

２５４．８５ ８．００％

史建军 自然人股

１９７．１４ ６．１９％

潘齐华 自然人股

９５．５７ ３．００％

马伯安 自然人股

５０．２０ １．５８％

宣维栋 自然人股

２０．００ ０．６３％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天马集团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此次转让后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马集团的注册资本和股权

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天马集团

２００３

年改制情况

２００３

年天马集团国企改制的具体流程如下：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经常州市塑料集团公司常塑集字（

２００３

）第

６

号文同意，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常申报

（

２００３

）第

１３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马集团净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６３４．７１

万元，该评估结果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常州市财政局“

０２５

”号

备案表备案。

２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天马集团召开第

１１

届

１８

次职代会审议通过了企业改制实施方案、募股方案、员工竞争上岗及富余人员分流方案及工

资结余处置等方案。

３

、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常州市土地交易市场出具常地估

０２１２１

号土地估价报告，天马集团改制核定的常州市北郊砚瓦池旁、常澄路

１

号六地

块土地的评估总价值为

６６７４．５２

万元。

４

、根据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苏公

Ｃ

［

２００３

］

Ａ２７８

号《审计报告》反映，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期间利润为

５８８．０６

万元，并根据常州市财政

局常政财［

２００３

］

３６

号批复，期间损益

５８８．０６

万元调增净资产。

５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常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发常国土资函［

２００３

］

１０

号《关于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五三厂改制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

资产处置方案的函》，作如下批复：组建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涉及国有划拨土地三宗，作价入股土地三宗，总面积

１９１

，

７９２

平方米。根据企改

办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第

２３

号会议纪要精神，三宗作价入股土地可享受现行改制政策。上述国有土地由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出让方式取得

（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根据常州市地价水平和土地出让金标准，同意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按地价的

３０％

缴纳土地出让金，即

２

，

００２．３５８０

万元。

因宗地

Ａ

、宗地

Ｂ

在规划红线范围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不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两宗地地价

１７５．６２５０

万元的

３０％

土地出让金

５２．６８７５

万

元不解缴市财政，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实施收储时按改制基准日地价的

７０％

予以补偿。 因此，实缴土地出让金应为

１

，

８２６．７３３

万元。

６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常州市财政局下发常财国［

２００３

］

２８

号《关于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五三厂产权界定及出让价格的通知》，该文显示：

（

１

）根据常申评报字（

２００３

）第

１３

号评估报告以及常州市财政局

０２５

号备案表，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五三厂评估后净资产（不含土地使用

权）为

１０

，

７００．８８

万元，期间利润

５８８．０６

万元调增净资产。

（

２

）根据市政府（

２００３

）第

１５

号会议纪要，对下列事项核减净资产：

①

原丝项目资产不纳入改制范围，同意将对原丝项目的其他应收款

５９０９．７３

万元从企业净资产中划出；

②

同意将提取的公房维修基金

９６．６６

万元从净资产中剥离。

③

同意将宿舍共用部位厂内供电改为供电局直供电费用

１６０

万元从净资产中提留。

（

３

）根据相关政策及企业实际情况，同意企业在净资产中核减和剥离补偿职工安置费

５７４．４

万元，补偿定补人员费用、坏账准备金等

１

，

３６２．５

万元。

（

４

）经以上政策性剥离和享受改制政策后的挂牌价为

３

，

１８５．６５

万元，扣除保留的

２０％

国有股

６３７．１３

万元，并享受有关优惠政策（按

６０％

价

格受让）后的最后出让价为

１

，

５２９．１１

万元。

（

５

）根据土地交易市场出具常地估

０２１２１

号土地估价报告以及常州市国土资源局下发常国土资函［

２００３

］

１０

号《关于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

五三厂改制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同意天马集团按改制有关政策购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按政策规定上缴

３０％

计

１８２６．７３

万元。

７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常州市企业改革及脱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常改革办［

２００３

］

８

号文《关于同意天马集团公司实施改制的批复》批准

企业改制，同意常塑集团所属天马集团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最终出让价格同意按常州市财政局《关于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五三厂

产权界定及出让价格的通知》（常财国［

２００３

］

２８

号）规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处置同意按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天马集团公司改制土地估

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常国土资函［

２００３

］

１０

号）规定办理。

８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天马集团召开首次股东会，通过公司章程，选取产生首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

９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常州产权交易所将天马集团公司建材二五三厂的应出让净资产以

１

，

５２９．１１

万元出售给解桂福等

４５

名自然人，该交易

已经常州产权交易所常产交确定（

２００３

）第

０４９

号《产权交易成交确认书》确认。 常州常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常申验（

２００３

）第

７４

号《验

资报告》验证，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１８５．６５

万元出资到位，均以净资产出资。

１０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天马集团领取注册号为

３２０４００２１０２２４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此次改制的工商变更。

（四）产权控制关系

天马集团所有股东已做出承诺：合法拥有所持交易标的的所有权，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其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且该等股权之上不存

在任何质押、冻结、查封等可能对本公司依法处分该等股权构成限制的情况。

（五）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马集团共有

６

家子公司，其中控股子公司

５

家，参股子公司

１

家，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天马集团的持股比例及主营

业务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常州天马集团玻璃钢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６０％

工业用冷却塔的生产销售

常州市天鹏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８５％

玻璃钢用引发剂、促进剂、浸润剂的

生产销售

常州常菱玻璃钢有限公司

５０

万美元

６０％

民用冷却塔的生产销售

常州长江玻璃钢有限公司

３０

万元

９０％

玻璃钢原辅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的

生产销售

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

丙烯酸树脂、丙烯酸羟基等特种化工

产品的和生产销售

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０

万美元

３５％

玻纤壁布的生产销售

（六）主要资产的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及其权属

（

１

）资产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马集团资产总额

９．１９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

３．４１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３７．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５．７８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６２．６９％

，其中，固定资产的概况如下：

项 目 原值（元） 固定资产净额（元）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０３

，

１１３

，

４７８．１３ ２８５

，

９４９

，

０６８．２５ ９０％

机器设备

１５１

，

５７１

，

３８８．１１ ９３

，

８９８

，

４２０．４０ ６０％

运输工具

４

，

６０９

，

６１７．０９ ３

，

６５０

，

２３７．７９ ５０％

铂金漏板

２４

，

４９３

，

８６１．５４ ２４

，

４９３

，

８６１．５４ １００％

电子办公设备

８

，

４３６

，

２４９．３５ ６

，

０３２

，

６００．１５ ７０％

其他设备

２７４

，

８２７．６２ ９８

，

７６９．０１ ３０％

合计

４９２

，

４９９

，

４２１．８４ ４１４

，

１２２

，

９５７．１４ ８０％

（

２

）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拥有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编号 座落

面积

（

Ｍ２

）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用途 使用权人 抵押情况

常国用 （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２８２３７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１２５

，

８９０．００

至

２０５９．０７．１９

出让 工业 天马集团 已抵押

常国用 （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４８２５３

号

新北区春江镇玉龙

路东侧

６６

，

７００．００

至

２０５８．０１．２９

出让 工业 天马集团 已抵押

常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９４７８

号

新北区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１６

，

８４９．００

至

２０６１．０１．０４

出让 工业 天马集团 无

常国用 （

２００６

）第

０１９３６４０

号

新北区春江镇魏村

临江村

３

号

５８

，

３３３．００

至

２０５６．１０．７

出让 工业 海克莱 已抵押

（

３

）房屋所有权

天马集团拥有的经营性房产主要包括办公楼、生产厂房、试验厂房和仓库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房产证号 座落位置 所有权人

取得方

式

建筑面积

（㎡）

抵押情况

１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０９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７８

，

９９７．１８

已抵押

２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１９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４

，

３７２．６７

已抵押

３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３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９

，

６３８．５８

已抵押

４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５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４

，

９３１．６４

已抵押

５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９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４

，

１３６．９６

已抵押

６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１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３

，

０２９．９６

已抵押

７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３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３

，

４０５．４６

已抵押

８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４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１

，

７２３．５８

已抵押

９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６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３９

，

３６５．２２

已抵押

１０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７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１２

，

８３２．８２

已抵押

１１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９

号 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天马集团 自建

８５６．００

已抵押

１２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０５１７３９

号 春江镇魏化路

２

号 海克莱 自建

４５９２．４９

已抵押

１３

常房权证新字第

０００５１７４０

号 春江镇魏化路

２

号 海克莱 自建

１６．９８

已抵押

天马集团另有

７

处房产权证正在办理当中，根据常州市新北区房产管理局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土地证刚刚办理完成，以

下房产权证正在申领办理当中：

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１

机修车间

２

，

５１５．７８

２

循环水站

７５６

３

消防水站

１１５．１

４

北门卫

３６

５

辅房

４９６．４

６

地磅房

１４．８５

７

污水处理站

４０９

合计

４３４３．１３

另外，海克莱位于新北区魏化路

２

号的两处房产共计

１３７ Ｍ２

房产（其一为变电房，建筑面积

６０．４ Ｍ

２

，其二为油炉房，建筑面积

７６．６ Ｍ

２

），暂

未取得房产证。

天马集团全体股东承诺：在本次九鼎新材重大资产重组通过证监会审核并取得核准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保证取得上述房产的权证。

如因该等无证房产引致九鼎新材遭受任何损失，本人

／

本公司按所持天马集团股权比例足额、及时向九鼎新材偿付因此遭受的损失。

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面积约占所有房产面积的

２．６０％

。

（

４

）专利

①

已获得的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马集团拥有

８

项专利，其中

５

项为发明专利，

３

项为实用新型专利。 天马集团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

日期

有效期

１

非织造增强型压敏式土工格栅

ＺＬ０２１３８００２．３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２．０７ ２０２２．０７

２

胶衣树脂及其制造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９９５５．Ｘ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５．０８ ２０２５．０８

３

经编高强合成纤维土工格栅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００８８３．１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２６．０１

４

经编高强合成纤维土工格栅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０１１３０．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０１ ２０１６．０１

５

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制备方法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３１１０．Ｘ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７．０６ ２０２７．０５

６

纤维层状物复合制品及其制作方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８８８６．７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８．０１ ２０２８．０１

７

纤维层状物复合制品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１１６２．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０１ ２０１８．０１

８

一种低热收缩土工格栅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１２１７７．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０ ２０１９．１０

②

正在申请的专利

天马集团另有

２

项专利正在申请当中，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申请号

１

路用培基布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８．１１．２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６２３６．Ｘ

２

低热收缩土工格栅及其置备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 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８１５３．１

（

５

）商标

天马集团拥有的注册商标共计

１９

项，具体情况如下：

情况、担保及资产许可使用情况

（

１

）资产抵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马集团资产抵押情况如下表：

债务人 抵押物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金融机构名称

天马集团

１

、

６６

台玻纤拉丝机

２

、

２６９０９０．１９

克铂铑合金

４４９０

工商银行常州分行

天马集团

１

、

６６７００Ｍ２

土地使用权

２

、

１２５８９０Ｍ２

土地使用权

８０００

建设银行常州怀德路支行

天马集团

������

１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０９

号：

７８９９７．１８ Ｍ

２

房产

２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１９

号：

４３７２．６７ Ｍ

２

房产

３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３

号：

９６３８．５８ Ｍ

２

房产

４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５

号：

４９３１．６４ Ｍ

２

房产

５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２９

号：

４１３６．９６ Ｍ

２

房产

６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１

号：

３０２９．９６ Ｍ

２

房产

７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３

号：

３４０５．４６ Ｍ

２

房产

８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４

号：

１７２３．５８ Ｍ

２

房产

９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６

号：

３９３６５．２２ Ｍ

２

房产

１０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７

号：

１２８３２．８２ Ｍ

２

房产

１１

、新字第

００４２３６３９

号：

８５６ Ｍ

２

房产

１４０００

建设银行怀德路支行

海克莱

������

１

、新字第

０００５１７３９

号：

４５９２．４９ Ｍ

２

房产

２

、新字第

０００５１７４０

号：

１６．９８ Ｍ

２

房产

２５０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海克莱

５８３３３ Ｍ

２

土地

１３５０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注：土地和房产的具体明细情况请参见本章“（六）主要资产的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之“

１

、主要资产及其权属”

（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马集团及其子公司存在以下对外担保：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额（万元） 业务发生的金融机构

１

天马集团 华碧宝

５０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２

天马集团 华碧宝

５０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３

天马集团 海克莱

５０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４

天马集团（反

担保）

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

建设银行常州怀德路支行

５

天马集团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

上海浦发银行常州支行

６

天马集团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上海浦发银行常州支行

７

天马集团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上海浦发银行常州支行

８

天马集团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中国银行常州新北支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天马集团与交通银行常州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其全资子公司海克莱的

４８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常州市恒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常州怀德路支行申请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由我公司担保，现由常州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地，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承担本次担

保的反担保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银行常州新北支行出具《担保解除说明》：天马集团与中国银行常州新北支行签署的合同号为

１０８８０３４

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天马集团共为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的信贷业务提供最高不超过

３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发生的信贷业

务均已结清，无任何欠息、逾期等不良记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天马集团提供了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转给上海浦发银行常州支行三笔转账凭证，凭证显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江苏常隆

化工有限公司三笔金额为

１４００

万元、

１６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转入上海浦发银行常州分行。

根据天马集团出具的《关于担保情况的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天马集团存在的担保事项如下：

序号 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额（万元） 业务发生的金融机构

１

天马集团 华碧宝

５０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２

天马集团 华碧宝

５０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３

天马集团 海克莱

９８０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除上述事项之外，天马集团及其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

３

）资产许可使用情况

根据天马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天马集团不存在任何使用他人资产或者将资产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况。

３

、主要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马集团合并报表的负债总额为

６．０８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４．５２

亿万元，非流动负债

１．５６

亿元；天马集团合并会计报表

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１．９２

亿元，长期借款余额为

１．５６

亿元。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６６．１５％

、

５９．７６％

、

７８．９４％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马集团（合并）负债明细情况如下：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９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５７％

应付票据

６９

，

８４２

，

０８０．００ １１．４９％

应付账款

１５９

，

３２１

，

９１６．８１ ２６．２１％

预收款项

１３

，

５９２

，

０７２．０４ ２．２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７６

，

４６１．８９ ０．２３％

应交税费

１

，

４３２

，

６２０．７０ ０．２４％

应付利息

５１２

，

８３２．０６ ０．０８％

其他应付款

１３

，

７７９

，

１１６．０７ ２．２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５１

，

７５７

，

０９９．５７ ７４．３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９８

，

９５８．５２ ０．０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６

，

０９８

，

９５８．５２ ２５．６８％

负债合计

６０７

，

８５６

，

０５８．０９ １００．００％

（七）天马集团的主营业务情况

１

、业务发展概况

天马集团（前身为建材二五三厂）始建于

１９６０

年，是一个具有科研开发、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人才培训、信息化服务等综合功能的企业，

为我国主要玻璃钢原材料基地之一。 经过几十年技术和人才的积淀，天马集团以其产品产量大、质量优、品种多、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行业内

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公司主要生产玻璃纤维制品、树脂类系列、玻璃钢复合材料、交通建设土工材料、精细化工类玻璃纤维粘结

剂等。 其中玻纤土工格栅、玻纤薄毡产品连续多年居国内市场份额前列；其主要产品天马牌无碱玻璃纤维短切原丝毡、天马牌玻璃纤维土工

格栅于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先后被国家质监总局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的称号；不饱和聚酯彩色胶衣树脂、经编高强合成纤维土工格栅于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

年先后被中国科学技术部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的称号；玻璃纤维夹芯缝编复合毡等七种产品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产品”

的认定；

２００８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授予天马集团“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作为中国玻璃钢的“摇篮”，天马集团先后参与过十余项业内标准的制定，其中有五项标准作为第一起草人参与标准制定，多次承担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并成功通过验收。对于我国玻纤以及玻璃钢行业发展，天马集团担负过行业奠基者、首创者、领军者的重任，在行业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搬迁新厂、池窑项目的巨额沉淀投资等原因，天马集团经营业绩有所下滑。

２

、主要产品及用途

类别 产品 产品用途、特点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丝、纱

玻璃纤维工业的最初级产品，是后续加工的主要原材料。 具有良好的切割性、分

散性、伸展性，能迅速与树脂浸透相溶

玻璃纤维制

品

玻璃纤维布、缝编织

物、短切原丝毡

具有不燃、耐腐蚀、耐高温、高强、绝缘等特殊的优异性能，用于制作玻璃钢产品

的增强材料，可广泛应用于化工、造船、汽车、建筑、风力发电、玻璃钢板材和型材

等方面。

玻璃纤维表面毡

具有厚度均匀，尺寸稳定性好，高温不变形，不翘曲，不霉烂，易于浸渍等特点，应

用覆盖了屋面防水、铺地地板、方块地毯、贴面、管道包覆防腐、蓄电池隔板、玻璃

钢、印刷电路板用覆铜板等多个行业。

土工格栅

具有轻质高强、耐候性好、耐腐蚀性好、优良的施工性能。 能有效增强路基和路

面，防止水害和反射裂缝，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机场、市政、水利。

玻璃钢制品

玻璃钢贮罐

采用玻璃纤维高张力、多层次、多角度、包封头缠绕，满足有机、无机溶剂及具有

化学、电化学腐蚀性介质的储存、中转和生产需要，满足非电解质流体的中转、输

送、消除静电的需要，满足抗各式支承剪切及掩埋于荷载的力学要求。

冷却塔

具有经久耐用、制冷效果优异、散水均匀、压力低、漂水损失小等特点，在制冷场

所中广泛使用。

化工类产品

胶衣树脂和高性能

色浆

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施工性能和耐水性、耐候性、耐热性。特别适用于表面质量

要求较高的玻璃钢产品：制作冷却塔、游艇、游乐设施、车辆等

乙烯基酯树脂

具有施工性能好、耐腐蚀性好、耐热性能优异、韧性好等特点，与玻璃纤维及其他

材料结合性好。主要用于制作各种耐腐蚀玻璃钢产品，在石油、冶金、化工、建筑、

电力能源和运动休闲器材行业应用较多，如：化学管道、电解槽、储罐、洗涤塔、净

化槽和冷却塔、高速游艇、自流地坪等。

促进剂

有效成分高、性能稳定、使用方便，在树脂固化过程中用作引发剂。用于制作玻璃

钢产品。

固化剂 固化时间短、固化完全。 适用于树脂室温固化。 应用于制造玻璃钢产品。

粘结剂

具有质量稳定、粘结力强、储存稳定、耐热性好、使用成本低等特点。 应用于制作

玻璃纤维无纺毡。

丙烯酸树脂

是指在结构中带有一定的官能团，在制漆时通过和加入的氨基树脂、环氧树脂、

聚氨酯等中的官能团反应形成网状结构。 优异的丰满度、光泽、硬度、耐溶剂性、

耐候性、在高温烘烤时不变色、不返黄。 最重要的应用是和氨基树脂配合制成氨

基

－

丙烯酸烤漆。

丙烯酸羟基

广泛应用于制备家具、汽车、彩色铁板等金属制品涂装的热固性涂料及水溶性热

固化丙烯酸涂料和醇酸树脂涂料。 在粘合剂方面，与乙烯基单体共聚，可改进其

粘接强度。 在纸加工方面，用于制涂层用丙烯酸乳液，可提高其耐水性和强度。

（八）天马集团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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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５０

号《审计报告》，天马集团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１８

，

８８０

，

６１３．５２ ８１０

，

２４７

，

３７１．２８ ７３６

，

９５９

，

１８０．４３ ４３５

，

７４６

，

１２３．４３

总负债

６０７

，

８５６

，

０５８．０９ ４８４

，

１７４

，

０３８．１０ ５８１

，

７８５

，

７８９．５６ ２８４

，

３６５

，

３５７．２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１

，

０２４

，

５５５．４３ ３２６

，

０７３

，

３３３．１８ １５５

，

１７３

，

３９０．８７ １５１

，

３８０

，

７６６．２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６

，

８７０

，

７４８．４２ ３７３

，

１２７

，

０８８．５４ ４４５

，

００８

，

０４３．９０ ４３６

，

１６９

，

６０１．３１

营业利润

－３

，

３３２

，

５５２．０３ －４

，

０３２

，

４１７．１２ １

，

１５５

，

４４０．５３ ７

，

７９５

，

６４８．１１

利润总额

１

，

３８８

，

３６９．６７ ４

，

９００

，

３５５．２４ ７

，

８３３

，

９０８．０２ １２

，

３９５

，

９７６．７７

净利润

－１

，

２０２

，

６５９．９６ －２９９

，

４０９．５２ ８

，

４３９

，

８１３．５３ ６

，

４２０

，

６５４．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４

，

３３４

，

６１９．６４ －１４

，

３９８

，

７５９．２２ ６４

，

２２９

，

９６７．０８ ３５

，

０９２

，

３０９．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４

，

１０８

，

３１１．０８ －７７

，

１０５

，

０２７．６９ －３６

，

６４１

，

９４１．７４ －４２

，

８９３

，

１１０．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９

，

０４８

，

７４１．７６ ７

，

１４４

，

７７９．８６ ６２

，

４９３

，

２６２．１１ ２０

，

７２６

，

０８６．８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２９

，

２７５

，

０５０．３２ －８４

，

３５９

，

００７．０５ ９０

，

０８１

，

２８７．４５ １２

，

９２５

，

２８５．９４

天马集团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显示，天马集团近年来业绩不佳，主要原因在于：

１

、池窑拉丝项目投入大量资金，但未产生效益，由于土建部分及公用工程已转固，造成折旧费用上升。另外，该项目资金基本来源于银行

借款，导致公司再融资能力下降，对天马集团运营资金产生较大的压力。

２

、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玻纤市场供求有所失衡，行业库存量增加，玻纤产品的价格低位运行，全行业整体效益呈现下滑态势。

而玻纤行业具有长产业链的特点，其复苏要滞后于经济周期，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开始，玻纤产品价格才有所回暖。受行业大环境影响，行业内企业

近几年大多业绩不佳。

３

、天马集团

２００８

开始搬迁新厂，在得到大额拆迁补偿的同时，购置土地新建厂房更新设备，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但销售增长速

度未能与资产扩张速度同步，导致公司产能利用率不足，摊销和折旧的费用大幅增加。

本次重组之后，天马集团的经营情况将有望得到有效改善，原因如下：

１

、随着池窑的投产，池窑巨额沉淀投资产生的负担将消除；投产新产品

ＨＭＥ

毛利较高，将成为天马集团未来利润最重要的增长点。

２

、随着玻纤行业进一步回暖，行业景气度回升，市场需求加大，行业企业大多经历了

Ｖ

形反转，经营业绩正在逐步回升。

３

、天马集团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度极高，通过资源整合和合理配置，可充分利用天马集团的剩余生产能力，有效发挥协同效应节约成本，扩大市

场份额，增强盈利能力。

４

、天马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后，引入较为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经营管理效率都将有所提高。

（九）最近三年进行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

天马集团及其子公司近三年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天马集团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为了规范天马集团股东代持股行为，王常义、唐兴中等

３１

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天马集团

２２．７８％

的股权以出资额作价

７２５．５６９６

万元转

让给宝鼎投资；黄冰一、陈文梅等

３６

名自然人将其合计持有天马集团

７．８３％

的股权以出资额作价

２４９．５０

万元转让给明珠投资。 此次股权转让后，天马集

团原股东的代持股行为终止，原股东通过宝鼎投资及明珠投资间接持有的天马集团的股权比例与原直接持有的比例相等。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天鹏化工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根据天鹏化工各股东签订相关转股协议，天辉复合、杨连生、彭华新将其合计持有天鹏化工

３０．２５％

、

５％

、

５％

的股权分别以

３０．２５

万

元、

５

万元、

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天马集团；祝小冬、李秋萍分别将其持有天鹏化工

１０％

、

５％

的股权以

１０

万元、

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陈亚平。 以上股

权转让均以出资额作价。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华碧宝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根据华碧宝股东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境外自然人

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 ＰＥＴＥＲ

签订相关转股协议，经江苏省商务厅出具的《关于同意

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苏商资审字［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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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１５

号）批准，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华碧宝

２５％

股权以

３０

万美

元的价格转让给

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 ＰＥＴＥＲ

，该转让以出资额作价。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海克莱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根据海克莱股东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天马集团签订相关转股协议，经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出具常开委经（

２０１０

）

５１

号《关于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并终止合资企业合同的批复》批准，本尼斯特将其持有海克莱

４５％

股权以

人民币

１

，

２０６

万元转让给天马集团；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化工”）将其持有海克莱

２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

元转让给天马

集团

．

。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天马集团与瑞华化工签订的《技术投资协议》，瑞华化工所持

２０％

股权价款系天马集团支付，作为对价瑞华化工同意

将二乙烯基苯项目技术无偿提供给海克莱，后由于投资计划改变，双方技术合作终止，瑞华化工同意无偿退出海克莱的股权。 因此该次转让作

价为

１

元。

（十）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天马集团的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十一）交易标的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天马集团已出具声明：天马集团不存在未结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根据常州市环保、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最近三年，天马集团未

受到过各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华碧宝

４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解桂福

注册地址：常州市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７２９３０４３１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１３７１６５３６７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相关用特种纺织品（除纯毛纺织、棉纺织）和新型装饰材料，销售自产产品；从事水性涂料、粘合剂（危险品除外）的

国内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从事相关售后服务。

（二）历史沿革

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颁发外经贸苏府资字（

２００１

）

３７７５６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由常州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天

马集团及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２４

万美元、

４２

万美元及

５４

万美元合计

１２０

万美元，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

日，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设立登记。 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占比（

％

）

常州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２４ ２０

天马集团

４２ ３５

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４ ４５

合计

１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华碧宝第一届三次董事会议一致同意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华碧宝的

２０％

出资以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天辉复合，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常州市天宁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关于变更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的批复》，同意上述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华碧宝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程序，此次股权转让后，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占比（

％

）

常州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４８ ４０

天马集团

４２ ３５

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５

合计

１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华碧宝董事会决议通过同意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华碧宝

２５％

股权（

３０

万美元出资）转让给

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

，

ＰＥＴＥＲ

先生。 双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江苏省商务厅出具的《关于同意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苏商资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２１５

号）同意上述转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碧宝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占比（

％

）

常州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４８ ４０

天马集团

４２ ３５

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

，

ＰＥＴＥＲ ３０ ２５

合计

１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碧宝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现金购买交易对方天辉复合已出具承诺：合法拥有所持交易标的的所有权，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其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且该等股权之上

不存在任何质押、冻结、查封等可能对本公司依法处分该等股权构成限制的情况。

（四）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碧宝无控股、参股企业。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１

、主要产品

华碧宝主要生产销售玻纤壁布，玻纤壁布是理想的室内绿色装修材料，无毒、不燃、防霉、防开裂、可刷洗、使用寿命长、装饰效果好等特点，广泛应

用于机场、医院、宾馆、地铁、体育馆、影视城、国际会展中心和家庭装饰。 华碧宝壁布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市场份额前列。

２

、销售收入构成

单位：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壁布

２９

，

２７６

，

７６６．５４ ３６

，

５３３

，

６７７．９１ ４９

，

３１４

，

３９６．６８ ４８

，

１９５

，

７２９．９８

（六）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８

，

５２３

，

６４８．３２ ９５

，

３２６

，

９０８．８６ ３０

，

２２８

，

６７５．７４ ３０

，

１９７

，

０８０．９６

股东权益

２３

，

６６５

，

１７１．８０ ２２

，

５３６

，

７５５．１２ ２１

，

７６７

，

４３５．２５ １９

，

６１９

，

４５３．０８

资产负债率

３８．５７％ ７６．３６％ ２７．９９％ ３５．０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９

，

６４１

，

１０９．８２ ３７

，

３７５

，

０４１．６９ ５０

，

２９４

，

８５７．６４ ４９

，

０６１

，

０７２．４０

利润总额

２

，

４０５

，

２９８．１１ ３

，

３８１

，

１１５．９１ ６

，

４４８

，

１９５．４５ ７

，

１１８

，

５４８．６３

净利润

２

，

１２４

，

４１６．６８ ２

，

７６１

，

３１９．８７ ５

，

１３５

，

９８２．１７ ７

，

０６７

，

３５５．３０

（七）主要资产及权属

１

、主要资产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５２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碧宝资产总额

３

，

８５２．３６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２

，

４２９．２２

万

元，占资产总额的

６３．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２３．１５

元，占资产总额的

３６．９４％

，其中，固定资产的概况如下：

项 目 原值（元） 固定资产净额（元） 成新率

机器设备

２２

，

８７１

，

９７９．２７ １３

，

２０３

，

９３５．７４ ７０％

运输工具

３６９

，

５７６．３１ １０８

，

８１７．５３ ３０％

办公设备

４１５

，

５３５．９８ １６９

，

０７９．３８ ４０％

合计

２３

，

６５７

，

０９１．５６ １３

，

４８１

，

８３２．６６ ６０％

华碧宝无土地和房产，其生产厂房均向天马集团租赁。

２

、对外担保、资产抵押及资产许可他人使用等情况

华碧宝无对外担保、资产抵押及使用他人资产或资产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况。

（八）华碧宝

４０％

股权转让的前置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天辉复合股东会决议通过转让所持

４０％

华碧宝股权给九鼎新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华碧宝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转让，华碧宝的其

他股东天马集团和

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

，

ＰＥＴＥＲ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目前，华碧宝的股权转让尚需经过江苏省商务厅批准。

第五章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江苏华信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８

号和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发行股份购买的

标的资产（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账面值为

３０

，

７２９．４６

万元，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该资产评估方法，评估价值为

３５

，

０７７．６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４．１５％

；现金购买的

标的资产（华碧宝

４０％

股权）账面值为

９４６．６１

万元，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该资产评估方法，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４５．６４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０．４６％

。

天马集团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尚需取得常州市国资委核准备案。

一、标的资产之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

（一）评估目的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该经济行为已取得双方董事会、股东会的批准（见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和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股东会决议）， 因此需要对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的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本次股权收购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价值，属于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本次评估范围为：股权涉及的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时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四）评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时的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８８

，

０６０．７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９２

，

４３５．８５

万元，差

异

４

，

３７５．１３

万元，差异率

４．９７％

；全部负债账面值为

５７

，

３３１．２７

万元，评估值

５７

，

３５８．２４

万元，差异

２６．９７

万元，差异率

０．０５ ％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０

，

７２９．４６

万

元，评估值为

３５

，

０７７．６１

万元，差异

４

，

３４８．１５

万元、差异率

１４．１５％

。 具体组成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０

，

２４４．７４ ３０

，

１６２．２７ －８２．４７ －０．２７

非流动资产

５７

，

８１５．９９ ６２

，

２７３．５８ ４

，

４５７．６０ ７．７１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４

，

１２４．９７ ４

，

６２１．８０ ４９６．８３ １２．０４

投资性房地产

建 筑 物

２７

，

２２１．７２ ２６

，

５４６．４４ －６７５．２８ －２．４８

设 备

１２

，

３０１．５１ １７

，

１１２．１２ ４

，

８１０．６１ ３９．１１

在建工程

６

，

５４４．３１ ６

，

１２２．５４ －４２１．７７ －６．４４

无形资产

７

，

３５８．３４ ７

，

６２２．７９ ２６４．４５ ３．５９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７

，

３３７．６５ ７

，

５３１．４２ １９３．７７ ２．６４

资产合计

８８

，

０６０．７３ ９２

，

４３５．８５ ４

，

３７５．１３ ４．９７

流动负债

４３

，

３２１．３７ ４３

，

３４８．３４ ２６．９７ ０．０６

非流动负债

１４

，

００９．９０ １４

，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７

，

３３１．２７ ５７

，

３５８．２４ ２６．９７ ０．０５

净 资 产

３０

，

７２９．４６ ３５

，

０７７．６１ ４

，

３４８．１５ １４．１５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收益途径的未来现金流折现（

ＤＣＦ

）的方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和持续经营前提下，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

市场价值为

２９

，

１５９．８９

万元。

３

、评估结论的选取

天马集团是我国较早从事玻璃钢原材料的主要企业之一，其玻纤土工格栅、玻纤薄毡、玻纤短切毡等三大类产品属于玻纤行业的传统产品，由于

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萎缩，需求下降，利润减少，加之天马集团又逢整体搬迁，贷款建设的

３

万吨无碱玻纤池窑拉丝项目自

２００７

年底开始建设一直未

能投产，每年的贷款利息负担沉重。 因此天马集团目前的收益与其占有的资产相比，只是其中部分资产发挥了效益。 其溢余资产（主要是在建工程池

窑）和非经营性资产（主要是出租资产）的应有收益并未在被评估企业的现有预测现金流中体现。

拟收购方—九鼎新材本次重组的目的就是将在收购行为完成后改善天马集团的现有产品结构，主要是通过对在建工程—

３

万吨池窑进行改造，将

池窑产品将由原规划生产的普通玻纤丝转为生产

ＨＭＥ

玻纤。

ＨＭＥ

玻璃纤维的弹性模量高，耐热性好、耐腐蚀性强，而且与传统玻璃纤维相比，不含硼

和氟化钙，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 该技术于

２００９

年的

７

月

２５

日通过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技成果暨新技术鉴定，在国内处于领先水

平，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本次收购行为是依托天马集团

３

万吨的池窑产能，有望在本次经济行为实现后加速实现

ＨＭＥ

的量产，并充分利用天马集团

在沪宁线的地缘优势，迅速取代现有的进口原材料占领国内风机叶片的原材料供应市场。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比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高

５

，

９１７．７２

万元。

由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反映的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估算现有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即通过估算构成企业

的全部有形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来反映被评估企业的股权价值。出于对原有股东（包括国资）资产价值等额补偿的考虑。因此，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论作为本次股权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

即：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和持续经营前提下，在不考虑股权缺乏流通性折扣的前提下，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

为

３５

，

０７７．６１

万元。

（五）资产基础法下主要项目评估增减值的主要原因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论与账面值的差异分析：

１

、库存商品账面为完全成本，评估按市价估算，因此有差异

＋１１９

万元。

２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按资产基础法评估后与账面值有差异

＋４９６．８３

万元。

３

、建筑物减值原始主要是基准日的钢材等有关建材价格比房屋建设时期（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有所波动；另由于池窑工程从

２００７

年底建设至基准日时

已有

３

年时间，固定资产—房屋的账面值中分摊了

３

年的贷款利息，评估时按正常建设周期一年计算，因此也形成一定减值；同样原因在建工程中设备

分摊的资金成本也形成差异为

－１８４．３７

万元。

４

、机器设备中的铂铑合金账面为各批次购入的成本价，评估值按基准日时的市价估算，因此有评估增值

＋６９３２．９６

万元。

５

、机器设备账面值中有尚未清理的固定资产（老厂到新厂搬迁中形成的资产损失和各项搬迁及安装费等），本次按基准日时的实际存在数量和设

备状况评估后，与账面值的差异

－１１４１．４

万元；管道的账面值中包含了部分车间内管道而本次评估将车间内管道归入相应的设备系统中评估，列入管

道的评估值仅指公用管道部分，因此评估值与账面有差异。

６

、在建工程项的账面发生金额为

６５

，

４４３

，

０５４．４６

元，评估人员核实后发现了在建工程的账面中有人员工资、招待费用、差旅费等。 有些费用虽然支

出但未形成资产或形成权益，评估后减值

－２３７．３９

万元。

二、标的资产之华碧宝

４０％

股权

（一）评估目的

为常州市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４０％

股权提供作价参考。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常州市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碧宝）

４０％

的股权价值（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对象为：股权涉及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四）评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时的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３

，

８５２．３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０９８．７５

万元，差异

２４６．３９

万元，差异率

６．４０％

；全部负债账面值为

１

，

４８５．８５

万元，评估值

１

，

４８４．６５

万元，差异

－１．２０

万元，差异率

－０．０８％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

，

３６６．５２

万

元，评估值为

２

，

６１４．１０

万元，差异

２４７．５９

万元、差异率

１０．４６％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

，

４２９．２２ ２

，

４５５．３７ ２６．１５ １．０８

非流动资产

１

，

４２３．１５ １

，

６４３．３８ ２２０．２３ １５．４８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建 筑 物

设 备

１

，

３４８．１８ １

，

５８０．６６ ２３２．４７ １７．２４

在建工程

３１．５１ ０．００ －３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０．８４ ５９．５５ ５８．７１ ６

，

９７５．５６

其中：土地使用权

资产合计

３

，

８５２．３６ ４

，

０９８．７５ ２４６．３９ ６．４０

流动负债

１

，

４８５．８５ １

，

４８４．６５ －１．２０ －０．０８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１

，

４８５．８５ １

，

４８４．６５ －１．２０ －０．０８

净 资 产

２

，

３６６．５２ ２

，

６１４．１０ ２４７．５９ １０．４６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论与账面值的差异分析：

（

１

）库存商品账面为完全成本，评估按市价估算，因此有差异

＋３１．２３

万元。

（

２

）机器设备中的铂铑合金账面为各批次购入的成本价，评估值按基准日时的市价估算，因此有评估增值。

（

３

）在建工程中的设备改造费用

３１．５１

万元在设备评估中已考虑而评估为零，形成了相对减值。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收益途径的未来现金流折现（

ＤＣＦ

）的方法评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时的市场价值为

２

，

６６３．６８

万元。

３

、评估结论的选取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和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相差

＋４９．５８

万元，差异率

１．８６％

。 差异主要原因是：

收益法评估结论是对委估经营性资产价值构成要素的综合反映，反映的是资产未来产出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

成本法评估结论反映的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估算现有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即通过估算构成企业的全部有

形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来反映被评估企业的净资产组成。 其价值内涵不同，因此有差异。

本次评估目的为现金收购股权，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受诸多客观和不确定因素变动的影响较大，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不

大（

１．８６％

）。 因此选用成本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股权交易价格的参考。

即：在不考虑股权缺乏流通性折扣和控股权可能溢价的前提下，常州市天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常州华碧宝特种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于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时的市场价值为

１

，

０４５．６４

万元。

第六章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一、发行方案

根据九鼎新材与常塑集团、明珠投资、宝鼎投资、解桂福、雷建平、敖文亮、史建军、潘齐华、马伯安、宣维栋等天马集团十名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九鼎新材拟发行

２

，

５３０．８５

万股，购买天马集团十名股东持有的

１００％

天马集团股

权。 具体发行股份的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５３

号令《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１３．８５７

元

／

股。 据此确定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１３．８６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

整，发行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则：

派息：

Ｐ１＝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Ｋ＋Ｎ

）

（四）交易价格发行数量

根据江苏华信评估出具的苏华评报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５

，

０７７．６１

万元，以此

计算得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为

２

，

５３０．８５

万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１６

，

０５０．８５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５．７７％

。 本次

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３．８６

元

／

股，按照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标的价值计算，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天马集团十名股东，包括常塑集团、明珠投资、宝鼎投资三名法人及解桂福、雷建平、敖文亮、史建军、潘齐华、马伯安、宣维

栋七名自然人。

该等发行对象以其拥有的天马集团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常塑集团、解桂福、雷建平、敖文亮、史建军、潘齐华、马伯安、宣维栋已作出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宝鼎投资、明珠投资已作出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待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

（七）期间损益安排

损益归属期间指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包括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但是在实际计算该期间的损益归属时，系指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不包括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如果盈利，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如果亏损，亏损由标的资产的原股东承担，标的资产的原股

东应按持股比例在会计师对亏损数额进行确认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对目标资产进行补偿。

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进行审计确认。

（上接

D21

版）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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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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